
附件2：

承诺书

佛山市高明西江新城土地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自愿报名参加位于明湖北路以北、秀丽河以东（鑫创工地西侧）地块土方填埋点的竞价，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此次报名提交的资料是真实的。

二、本公司近两年内不存在违法、违规受到相关管理部门处罚或通报批评的行为。

三、本公司充分理解和接受贵公司发布的土方填埋点竞价发包公告的要求，并接受资格审查结果。

四、若本公司中标成为该土方填埋点的填埋单位，保证达到如下要求：

1.按公告要求提供足量的土方，保证按期按标高按面积对地块进行填埋，达到验收合格标准；

2.本公司的填埋土方来源为在西江产业新城管辖范围内因开挖地面而产生的基坑泥、弃置土，绝不填埋因建设或清拆建筑物产生的各类建筑垃圾以及清理坑塘、沟渠而产生的各种淤泥；

3.在填埋工作开展前，本公司的土方出土、运输等事项已获得生态环境、城管执法等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4.积极配合贵公司对该土方填埋点的日常监管，按要求负责填埋点场地的围蔽、出入口硬底化、监控、洗车槽和防扬尘等设施的建设工作，并做好日常施工管理工作。本公司承诺加强对填埋场地的管理，规范施工进程，确保施工符合有关要求，承担填埋现场的安全生产责任，并在填埋工程完工时按照贵公司的要求对项目地块进行覆盖和复绿工作。

    五、若发现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贵公司有权没收填埋保证金。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